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对江

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哈工智能”）2024年度内部

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尤振专

审字[2025]第 0096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否

定意见涉及事项作出专项说明如下：

一、内控审计否定意见涉及事项

尤尼泰振青对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原文描述如下：

“如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尤振审字[2025]第 0373号）中“一、无法表示意见”

所述，哈工智能公司对外投资管理、收入确认政策、募集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重

大缺陷。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哈工智能公司尚未完成对上述重大缺陷的整

改。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哈工智能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哈工智能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中。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哈工智能公司 2024年财

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

围的影响。”

二、公司董事会对否定意见涉及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会计师的意见，董事会尊重、理解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度对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积极实施了相关整改措施，对外投资方面目前四



家投资平台公司均已签订协议退出或转让，待收回部分转让款项。收入确认问题

方面，公司也配合会计师积极开展梳理工作，计划于 2025年度采用时点法作为

高端装备制造(汽车焊装生产线)业务中涉及跨期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针对募集

资金使用问题，公司积极采取相关举措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募

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对于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公司将积极筹集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但上述问题未能于 2024年内完成内控缺陷整改工作。对

于该重大缺陷已将其包含在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公司董事会将

积极督促管理层尽快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全面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杜绝类似问题

发生。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2025年，公司继续将内部控制作为工作重点，加强对外投资管控，完善内

审部门的职能，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行使监督权，加强内审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尽快完成非标意见涉及事项整改工作。持续加强公司治

理，规范公司内控运作，全面加强各层级人员规范意识，助力公司经营合规、健

康。同时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实现公司经营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针对涉及无法表示意见的四家投资平台公司，公司将持续关注交易对

手方商业承兑汇票的兑现情况及剩余款项支付的情况。

（二）针对收入确认问题，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配合会计师的工作，公司计划

于 2025年度采用时点法作为高端装备制造(汽车焊装生产线)业务中涉及跨期业

务的收入确认方式，相关调整方案正在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三）针对募集资金的使用问题，公司将通过各类措施全面提升募集资金管

理的规范运作水平，切实防范相关风险，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四）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尤其在对外投资的内部管理和流程梳理，不

断完善对外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投资决策、投后管理等各环节的工作流程和管

理制度。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并督促公司管理层积极落实上述措施，提升公司可持

续经营能力，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说明。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25日


